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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人社职〔2026〕67 号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
2026 年度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认证工作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“人工智能+”行动的意

见》和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着力提升全员人工智能技能素养，

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，大

力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，现将开展 2026 年度人工智能推

介官培训认证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更新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标准和考核题库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专业力量对 2025 年已经实施

的《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项目设置技术要求》《人工智能推介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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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题库》进行更新完善，提升针对性和有效性，满足劳动者和

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。培训总计 40 课时，可采用线下线上相结

合的方式，其中线上培训课时不超过总课时的 50%。培训标准和

考核题库更新完善工作由市就业促进中心牵头，所需经费从相关

项目中列支。

二、规范各区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考核

（一）组织开展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结合本区实际，分层分类组织

开展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。

1.定向培训

培训层级为人工智能推介官（基础）。培训对象、实施机构、

补贴标准、实施流程、监督管理等按照本市定向培训相关规定执行。

2.企业职工职业培训（集中服务）

培训层级为人工智能推介官（基础）。培训对象、实施机构、

补贴标准、实施流程、监督管理等按照本市和各区企业职工职业

培训相关规定执行。

3.区级项目制培训

（1）培训层级为人工智能推介官（基础）。

（2）培训对象为：法定劳动年龄段内的本市户籍登记失业

人员、灵活就业人员、其他未进行就业失业登记的人员，以及本

市各类院校就读学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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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培训实施机构：具备相关培训项目办学资质的各类院

校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。

（4）组织实施：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按照《人工

智能推介官培训项目设置技术要求》审核项目制培训方案，并落

实培训过程的监管职责。培训实施机构应当将人工智能推介官培

训信息纳入上海市职业培训信息管理系统管理。

（二）严格规范人工智能推介官考核发证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严格规范人工智能推介官培

训后的考核及发证工作。

1.考核组织实施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按照《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项

目设置技术要求》《人工智能推介官考核题库》，组织开展人工

智能推介官培训后的考核，做好考核成绩的登记录入工作，每月

汇总考核合格人员信息报市就业促进中心。

2.满意度测评

培训考核结束后，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培训学员组

织进行满意度测评，对学员所在用人单位进行满意度测评。汇总

相关数据后报市就业促进中心。

3.证书信息归集与制作

由市就业促进中心每月汇总各区考核合格人员信息，通过市

人社自助经办系统“证书归集”功能上传。证书落款为“上海市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制”，加盖各培训实施机构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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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畅通人工智能推介官评价考试认证渠道

（一）职业技能评价认证

1.认证对象

本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等级评价、人工智能模型运用专项

职业能力评价、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专项职业能力评价的合格人员，

可获得人工智能推介官（高级）证书。

2.证书信息归集与制作

由本市人工智能训练师技能等级、人工智能模型运用专项职

业能力、人工智能数据标注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机构汇总评价合格

人员信息，通过市人社自助经办系统“证书归集”功能上传。证

书落款为“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制”，加盖评价机构

公章。

（二）“上海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”人工智能科目考

试认证

1.认证对象

通过 2026 年“上海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”人工智能

科目测评的本市高等院校学生，其中，一级通过者可获“人工智

能推介官”（基础）证书；二、三、四级通过者可获“人工智能

推介官”（高级）证书。

2.证书信息归集与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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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市教育考试院收集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，通过市人社自助

经办系统“证书归集”功能上传。证书落款为“上海市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监制”，加盖市教育考试院公章。

四、探索开展人工智能推介官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

（一）活动组织

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结合实际情况，面向本区企业

职工开展“人工智能推介官”基层岗位练兵和技能比武活动（以

下简称“技能比武活动”）。技能比武活动题库另行制定下发，

难度应高于《人工智能推介官考核题库》。

（二）证书配套

参加经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技能比武活动的

选手可予以证书配套。原则上，活动成绩排名前 50%的选手可获

“人工智能推介官”（基础）证书。

（三）证书信息归集与制作

由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收集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，通过

市人社自助经办系统“证书归集”功能上传。证书落款为“上海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监制”，加盖活动主办单位公章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2026 年全市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认证目标为 5万人，

应采用培训考核、评价、考试、技能比武活动等多元化方式推进，

具体指标分解任务另行下发。原则上，各区通过技能比武活动获

证人数占比不超过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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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积极协调本区相关职能部

门，广泛发动区域内符合条件的个人、用人单位、行业协会、职

业技能培训机构、社会化评价机构等参与“人工智能推介官”培

训认证，按要求规范培训考核、评价、考试、技能比武活动过程，

确保认证质量，并为本区组织开展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认证、技

能比武等相关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。

（三）“人工智能推介官”证书采用纸质或电子证书形式，

相关证书信息可在随申办 App“职业技能证书查询”功能中查询。

（四）在本通知发文之日前已开班但尚未结课的班级按原工

作规则执行；在人工智能推介官培训标准和考核题库更新下发前，

按原技术要求和题库开展培训认证，确保相关工作的连续性。
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3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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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3月19日印发


